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阮南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宅基地

租凭协议

出租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阮南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广东凯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地点：阮南宅基地治安室

为了明确甲、乙双方在土地租赁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租用地块的基本概况

甲方将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阮南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乙方使用。该块土地

的具体面积约为 600平方米，土地性质：【集体土地】。

第二条 租地用途

用于建房办公室。

第三条 租赁期限

3.1 租赁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22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止。

3.2 租用期限届满时，若乙方需要继续租用地块的，应于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向甲

方提出续期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继续租用地块(续租费用按照原有租赁费用

单价的基础上不变)。若租赁期限届满乙方没有继续租用地块的，则乙方应在租

赁期满后 30日内将租用地块归还给甲方。

3.3 若租用期间，因政策性原因致使租用地块收回，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

应在接到甲方书面的终止合同通知后 30日内将租用地块归还给甲方。甲方按照

实际租赁期间乘以单价计算出乙方实际发生的租赁费用，并将乙方多缴纳的租金

在发出书面的终止合同通知后 30日内归还给乙方。

第四条 租凭费用

4.1 租凭费用按照每月叁仟元（3000 元）计算，（不含税）计租。乙方承担安装

自来水、电设施，垃圾清理及其费用由乙方负责，水费每立方 4 元，电费每度

1.5元，与甲方无关。

第五条 付款方式

5.1 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缴交租金，由甲方开具收款凭证给乙方，五个

工作日内付清。乙方每 3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先付款后使用（甲方不提供发票）。

5.2转入阮南股份经济社农商行账户，甲方开租地金额收据。

账号名称：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阮南股份经济合作社



银行账号：80020000006739773

第六条 土地维护

6.1甲方由 2022 年 11 月 1 日将土地交给乙方使用，乙方的所有工作

员工在租凭期间不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切意外由乙方负责与甲方

无关。

6.2 租赁期间，土地的维护管理由乙方负责，相关部门费用由乙方承

担。一切车辆不得乱停放，如有乱停乱放随时终止合同。

6.3乙方不得给周边群众和土地环境造成污染。

6.4若需要在该地块上进行建设，必须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相关用地

及报建手续，手续完善后才能进行建设，且必须做好扬尘防治措施、

安全生产措施，遵守相关市容环境卫生的规定。该地块在无合法用地

手续的情况下，禁止原有建筑物翻新、改扩建。拟出租土地位于荷富

路边，应明确地块出租后外立面必须符合有关规定，不得对周边景观

（特别是荷富路沿线景观）造成不良影响，并须加强对出租地块的监

督和管理。

第七条 其他

7.1 本合同双方自盖章后生效。

7.1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居委会执一份，会

计公司执一份。

【正文止，以下为签署区】

出租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 承租方：广东凯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阮南股份经济合作社（公章） (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